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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新能源汽车的具体推广计划，新能源汽车在租客户的

性质；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的收入构成情况；开展新能源汽车运营的上

市公司业务布局、经营模式及经营情况。 

回复： 

（一）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新能源汽车的具体推广计划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项目规划推广租赁运营新能源汽车 10,000辆，其中新

能源物流车 2,000辆，新能源乘用车 8000辆，具体推广计划如下： 

单位：辆 

   （二）新能源汽车在租客户的性质 

申请人新能源汽车租赁项目主要针对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消费者个人

的长租需求。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申请人在租客户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客户性质 数量（辆） 占比 

单位团租客户 403 48.44% 

消费者散客租赁 429 51.56% 

合计 832 100% 

闲置车辆用于分时租赁体验站

的尝试 
45 辆（不计入租出车辆数） 

    （三）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的收入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申请人新能源汽车相关业务的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7 年 1-8 月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2015

年  
2014年 

新能

源汽

车类 

电池包及管理系统 1,337.92 871.41 1,726.28 - - 

汽车运营 3,294.14 2,220.82 1,782.90 - - 

充电设施运营 59.08 29.80 - - - 

小计 4,691.14 3,122.04 3,509.18 - - 

车辆类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新能源乘用车 1200 2800 4000 8000 

新能源物流车 300 700 1000 2000 

合计 1500 3500 5000 10000 



汽车

线缆

类 

汽车电机电磁线 54.53 16.00 71.09 - - 

充电电缆（EV 线） 146.66 103.35 9.30 - - 

汽车线缆 40.01 9.30 45.19 40.32 43.00 

小计 241.20 128.65 125.58 40.32 43.00 

合计 4,932.34 3,250.69 3,634.76 40.32 43.00 

从上表可知，申请人虽然全面介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时间不长，收入规模不

大，但业务增长迅速，并已初步形成“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汽车运营+充电设

施运营”的产业发展框架。 

上述各业务构成中，申请人已储备充足的产能可供业务发展，其中，汽车线

缆类产品产能可通过现有生产线技改和合理排产实现；动力电池包及管理系统的

产能已建成 3万台（车）/年，达产后预计销售规模在 10亿元以上。 

（四）开展新能源汽车运营的上市公司业务布局、经营模式及经营情况 

根据对沪深上市公司的不完全统计，除了比亚迪、力帆股份、海马汽车、庞

大集团等整车制造、销售公司外，还有下列上市公司已开展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

业务，其中已具备一定规模，知名度较高的有坚瑞沃能、大洋电机、猛狮科技、

特锐德等。 

序

号 
名称 

原主营

业务 

新能源汽车

布局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情况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业绩 

2016 年业绩 
2017 年上半

年业绩 

1 
坚 瑞

沃能 

消 防 工

程 

电池+运营+

充电桩 

已 运 营 新 能 源 汽 车 超

10,000 台，建设大功率直

流充电桩超 700 台 

租售收入

108,373.02

万元 

租售收入

37,566.38万

元 

2 
万 马

股份 

电 线 电

缆 

充电桩+物

流车运营 

已建成充电站 69 个，新开

发项目 174 个。车辆运营

平台已设立。 

未披露 未披露 

3 
中 能

电气 

输 配 电

设备 

充电设施+

租赁运营 

已达成 3000 台物流车租

赁意向 

充电收入

725.07 万元 

充电收入

326.35 万元 

4 
科 泰

电源 

柴 油 发

电机组 

零部件+物

流车运营 

共有 268 辆终端配送车

辆，62 辆二级分拨车辆，

500 辆租赁意向。 

新能源汽车

行 业 收 入

4,579.76 万

元 

未披露 

5 
欣 旺

达 

数 码 产

品 锂 离

子电池 

动力电池+

充电设施运

营 

- 

汽车及动力

电池类收入

51,418.23 万

元 

汽车及动力

电池类收入

21,493.99万

元 



序

号 
名称 

原主营

业务 

新能源汽车

布局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情况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业绩 

2016 年业绩 
2017 年上半

年业绩 

6 
大 洋

电机 

空 调 等

家 电 用

小 功 率

电机 

动力总成+

充电设施+

租赁运营 

运营公交、客运、物流、

出租等车辆超过 6,000

台 ； 建 成 充 电 桩 超 过

2,700 个。 

运营收入

5,025.30 万

元 

运营收入

8,271.11 万

元 

7 
渤 海

金控 

飞机、集

装箱租 

新能源汽车

租赁 
- 未披露 未披露 

8 
创 力

集团 

煤 机 产

品制造 

动力电池+

电机+电控+

租赁运营 

- 未披露 未披露 

9 
合 康

新能 

高 压 变

频器 

动力系统总

成+电控+电

机+充电设

施运营+租

赁运营 

运营模式成熟稳固，以北

京、武汉两地为源心，向

外复制，已在全国多个城

市布局运营服务机构。 

新能源汽车

类 收 入

61,887.69 万

元 

新能源汽车

类 收 入

6,525.46 万

元 

10 
世 纪

星源 

酒店、物

业 及 环

保工程 

租赁运营+

充电设施运

营 

收购深圳市新德利新能源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00%

股权，进行新能源汽车租

赁、充电站业务。 

未披露 未披露 

11 
纳 川

股份 
管材 

动力总成+

电机+电控+

租赁运营 

成立子公司福建川流新能

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动力总成收

入 22,532.22

万元 

动力总成收

入 1,462.63

万元 

12 
猛 狮

科技 
铅电池 

整车+动力

电池+租赁

运营 

子公司郑州达喀尔拥有运

营车辆 6,320 台，厦门潮

人拥有运营车辆 476 台。 

汽车相关收

入 20,816.68

万元 

汽车相关收

入 21,843.85

万元 

13 
格 林

美 

废 弃 金

属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电池材料+

租赁运营+

电池回收 

成立江西汉能通新能源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从事新

能源汽车租赁。 

电 池 材 料

206,969.18

万元 

电 池 材 料

203,465.47

万元 

14 
兆 新

股份 

精 细 化

工、光伏

发电 

充电站+租

赁运营 

收购深圳宏旭新能源汽车

运营有限公司 90%股权，

进行新能源汽车租赁业

务。 

未披露 未披露 

15 
骆 驼

股份 

铅 酸 电

池 

动力电池+

租赁运营 

设立控股子公司骆驼租赁

介入新能源汽车租赁领域

（融资租赁） 

未披露 未披露 

16 
特 锐

德 

输 配 电

设 备 制

造 

汽车销售+

租赁运营+

充电设施运

营 

搭建租车平台“特来车”，

充电平台“特来电”，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新能源汽车

及充电收入

167,225.78

万元 

新能源汽车

及充电收入

35,577.78万

元 

17 杉 杉 服装 电池材料+ 2017 年上半年在五个城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



序

号 
名称 

原主营

业务 

新能源汽车

布局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情况 

新能源汽车租赁运营业绩 

2016 年业绩 
2017 年上半

年业绩 

股份 电池包系统

+动力总成+

整车+车、桩

运营 

市进行分时租赁运营。 收入 

9,452.31 万

元 

收入

6,845.09 万

元 

18 
南 京

公用 

客运、能

源 及 房

地产 

充电设施+

租赁运营 

联营企业南京中北迪滴新

能源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开展新能源汽车租赁业

务。 

未披露 未披露 

19 
金 杯

电工 

电 线 电

缆 

电池包及管

理系统+汽

车线缆+租

赁运营+充

电设施运营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已投运乘用车 900 辆（租

出 832 辆），大巴 55 辆；

已达成物流车意向 441

辆，大巴意向 150 辆；建

成充电桩 211 个，在建 32

个。 

1,782.90 万

元 

2,220.82 万

元 

注：本公司新能源巴士业务由湖南能翔新能源巴士运营有限公司开展，作为本次募投项目的

乘用车、物流车业务由能翔优卡公司开展。考虑到巴士业务涉及到与外部机构的合资、合作，

因此未列入本次募投项目之中。 

二、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园建设进度 

回复： 

根据公司新能源业务板块实际情况，为满足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发展对

经营场地的需求，同时充分发挥整体优势，整合内部资源，公司拟在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新能源产业相互关联、资源相互共享、服务相互配套的“金杯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产业园”。 

2017 年 5 月 9 日，公司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经开区

管委会”）签署《项目引进合同》及《项目补充合同》，约定公司在经开区内总投

资不低于 15 亿元，建设“金杯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产业园”，项目用地约 147

亩。该产业园主要用于公司电池包及管理系统、电机电磁线、汽车线束及连接器、

充电电缆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的集中研发、生产制造基地。项目建成达产后，

预计产值 38亿元。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并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决定先期投资 1 亿元在经开区

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该产业园的拿地、建设和运营。 

由于目标地块发生变化，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与经开区管委会重新签署

了《项目引进合同》及其《项目补充合同》，约定该产业园总投资不低于 10亿元，

项目用地面积约 119 亩，整个投资计划在土地交付后 30 个月内完成，竣工后 3

年内达产，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产值 30 亿元。公司将在前述合同签署后 30

日内在经开区注册全资子公司，负责该产业园的拿地、建设和运营。 

2017年 10月 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杯电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取得

营业执照，正式设立，注册资本 1亿元，注册地址为长沙市经济开发区螺丝塘路

1号，法定代表人黄喜华，经营范围包括动力电池及电池包、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充电桩及充电站等研发、生产、建设和销售。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目标地块正在履行招拍挂程序，本项目已开始项目

建设方案的设计等工作。 

三、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运营后，是否会产生新的关联

交易 

回复： 

（一）云冷智慧冷链物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冷链物流项目的目标客户群体是各农产品、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及物流企业，

从目前的意向客户分布来看，客户极为分散。申请人关联方均不是该项目的目标

客户群体，不从事与此相关的业务，客观上不具备产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不会

与该项目发生关联交易。本项目运营时的供应商主要是水、电供应商，与申请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能翔优卡新能源汽车租赁项目 

新能源汽车租赁项目的目标客户群体是湖南省内有租赁需求的单位和个人，

包括各（物流）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个人，客户分散程度很高；该项目的

供应商为各大整车厂，与申请人无关联关系，不会形成关联交易。 



1、该项目与客户的交易 

整体上，本项目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出租乘用车 832辆，其中团租客户

403辆，散客租赁 429辆。前述客户中不存在申请人关联方租赁的情形。 

申请人各关联方的员工人数均较少，物流量不大，用车需求很小，本项目未

来也不会与申请人关联方发生关联租赁交易。 

本项目存在申请人的一级经销商预订新能源物流车的情形，该等经销商均不

是申请人的关联方，其租赁新能源物流车系出于配送线缆的客观需求，申请人对

其适用统一的租赁政策，不会造成利益的倾斜和转移。 

本项目未来物流车租赁可能面向冷链物流项目的客户，该等客户不是申请人

的关联方，不会构成关联交易，其物流车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申请人将对其适

用统一的租赁政策，不会造成利益的倾斜和转移。 

前述两类客户虽然与申请人相关，但不是申请人的关联方，申请人主观上不

会、客观上不能（每个业务、项目均属不同团队且独立考核）损害其他业务和项

目的利益而向新能源车项目倾斜。 

2、与整车厂的采购关系 

整车厂供应商不是申请人的关联方，申请人向其采购不构成关联交易。申请

人向整车厂采购价格系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谈判确定，不存在利益倾斜或转移的情

形。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运营后，不会新增关联交易。 

四、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物流车租赁运营是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办

理相关资质。 

回复： 

目前关于汽车租赁在国家层面尚未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仅部分省市（如福建

省、北京市等）规定汽车租赁业务需要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汽车租

赁经营许可证》。湖南省及长沙市尚未出台相应的地方规定。 



2017 年 1 月，申请人保荐机构及律师走访了长沙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其已

出具证明：从事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无需在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办理批准、备案及

取得相关资质。 

在公司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新能源乘用车出租后仅供消费者自用，不涉及

运输经营，无需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但新能源物流车租赁后，大多由

承租人用于运输经营，需要运输经营者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而根据《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办理程序，申办人必须与车辆行驶证上的所有权人一致，这

就导致了承租人作为运输经营者无法以自身名义办理该证，只能由公司作为汽车

所有权人统一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017年 3月 23日，租赁运营子公司能翔优卡已获得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长沙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下属处室）颁发的湘交运管许可长字 430100200767 号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件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能翔优卡已具备开

展业务所需要的该资质。 

五、请补充说明申请人参股的凯捷租赁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以及申请人

在入股前后是否与凯捷租赁存在交易或向其提供资助的情形，申请人未来是否存

在向凯捷租赁增资、提供资助或收购其股权的计划。 

回复： 

凯捷租赁目前主要经营新车、二手车的融资租赁业务。 

申请人 2016年 9月获得凯捷租赁 5%股权之前，以及获得股权之后至今，除

已经披露的向其增资事项外，不存在向凯捷租赁提供任何财务资助的情形；凯捷

租赁也未与申请人及其子公司发生过交易。 

除已公告披露的增资事项外，申请人今后不再向凯捷租赁追加投资，也不会

收购其股权，不会向其提供任何财务资助。 

特此回复。 

 

 



 

（本页无正文，为《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之签章页） 

 

 

 

申请人：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23日 

 

 

 




